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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６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因日常经营需要，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与浙江

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发生购买及销售商品、出租及承租房产、提供劳务、垫付水

电费等关联交易，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

月发生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

２．０９ ０

浙江华益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配件

１６７．０１ １８１．９６

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食品

１．９２ ２．４３

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阀门类产品

１０４．５６ ２９０．２２

浙江易企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

１８５．６５ ２１５．０３

浙江盾安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水暖配件

７３１．８８ ４９３．２６

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合金件

２０．９９ ２９２．９５

浙江森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花卉

０．４５ １．４７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暖配件

１９６．１５ ２４８．９７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配件

９４９．８８ ９９３．７４

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１

，

１６８．０７ １

，

０２２．３９

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配件

４９９．０４ ６３．７４

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费

１８．６ ２４．６

小计

４

，

０４６．２９ ３

，

８３０．７６

接受关联

方劳务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费、租车、网

络费

１９７．４４ １１９．９６

诸暨市盾安控股集团管理培训中心 会务费

２０．９７ ３８．０９

杭州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

３３５．５ ５１８．０５

小计

５５３．９１ ６７６．１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费

０．０１ ０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及水电费

５．３１ １８０．７９

浙江华益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费

６．６５ １７．１

浙江多吉盛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 制冷配件

２．８１ ２７３．６

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天燃气

＼

水电费

２．４１ ４９２．８５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压力容器

１５１．５５ ２７．３５

沈阳中兴新一城商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维保费

３．７４ １７．１

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司 风机

１８０．６ ０

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配件等

５．０３ １２．２６

小计

３５８．１１ １０２１．０５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杭州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维修费

４２．７４ ０

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加工费、冷库等

５．４５ ０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维修费、检测费、

网络费

０．５４ ０

浙江华益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加工费、检测

费等

２．７５ ０

浙江多吉盛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 维修费

１４２．９１ ０．６３

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检测费

０．２ ０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维修费

１．７１ ０

小计

１９６．３ ０．６３

接受关联

方租赁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房租

２４．９７ ５１．８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房租

１７７ １７５

杭州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房租

１０．６９ ０

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 房租

３６１．８６ ４７３．７２

小计

５７４．５２ ７００．５２

向关联方

提供租赁

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费

７１３．３５ ７４９．２８

小计

７１３．３５ ７４９．２８

合计

６

，

４４２．４８ ６

，

９７８．３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姚新义、冯忠波、李建军、江挺候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诸暨店口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行

注册资本：

５７

，

６６２．６５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电气、电子器件、电器设备及配件、汽车农机配件、五金配件；批

发零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食用农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实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７６５

，

９１０．４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６５５

，

０８１．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６８２

，

８７２．４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２

，

６２９．８９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７７０

，

２６２．０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５４９

，

０４７．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

，

５４３

，

５６６．４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９

，

０１２．８４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２９．４８％

的股份。

２

、公司名称：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２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姚新义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等金融服务）；服务：对集团内部的投资、控股、资产管理、资本运作，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

理；销售：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设备、制冷配件、家用电器、金属材料、纺织原料及产品、化纤制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燃油料、煤炭（无储存）、矿产品；货物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

，

４８８

，

３４４．７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２５１

，

７６７．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８６１

，

４９８．２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４０

，

５８９．０１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

，

６７７

，

３２８．４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０２

，

９９８．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３

，

４５７

，

８９７．５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５

，

７７８．７１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９．７１％

的股份，且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６５．３２％

的股权。

３

、公司名称：浙江华益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姚海峰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设计、生产：阀门与驱动装置、焊枪及焊接、焊割零部件、液压和气压动力机

械及元件、减压器、通用零部件及配件、制冷配件、卫浴配件、水暖管件及五金配件；销售自产产

品，从事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及技术的进出口的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母公司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８

，

４４６．０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８

，

１８０．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２３３．９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３

，

６９２．２７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９

，

２３６．５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９

，

７５８．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４

，

９５９．６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５７８．０４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

司持有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４９％

的股权，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

江华益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浙江华益精密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仍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４

、公司名称：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科技经济园滨安路

１１９０

号

法定代表人：周学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烘炒类、油炸类）：水果干制品（葡萄干、水果脆片、荔枝干制品、其他）、炒货

食品（瓜子类、山核桃、花生类）及坚果制品；收购：农副渔产品（除粮、油、麻、烟叶、蚕茧、畜禽），批

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经

营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含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

围。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４

，

０８７．０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

，

３０２．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

，

０１２．８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９８７．５３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２

，

７２７．５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３

，

７０７．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２４

，

７４５．６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４０４．６２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的配偶的兄弟周学军先生持有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

公司

３７．５０％

的股权。

５

、公司名称：浙江多吉盛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泰安路

２３９

号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姚新泉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不带储存经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具体经营范围详见浙杭安经字【

２０１７

】

０６００４９５３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供应链技术、通讯设备

技术、电子产品、监控设备、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楼宇智能化技术；批发、零售：机械设备、

焊接材料、机电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日用百货、办公

用品、一般劳保用品、饲料、特种设备、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化肥、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

医疗器械；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电设备安装维修［除电力设施承装（修、试）］、五金工具维修、企

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工程招标代理、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普通货运；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

围。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４４３４．５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０４６．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１７２６．９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１８３．５４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６３８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６８０５．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８０３０７．３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７２．０７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浙江多吉盛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及董事长姚新泉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

６

、公司名称：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龙羊峡镇

法定代表人：应米燕

注册资本：

５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水生植物种植，水生动物养殖，水产苗种生产，水生生物采捕和销售；渔需物资供

销；旅游、垂钓及休闲渔业。 渔业相关咨询、培训、管理服务；渔业相关产品代理；鱼产品加工；鱼

卵、鱼产品、渔业设施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６

，

０３０．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０

，

４００．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

，

６８７．５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５

，

３４５．８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８

，

７７０．６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４

，

７４８．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４

，

８７１．４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４

，

２５３．０５

万元。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青海民泽龙羊峡

生态水殖有限公司仍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７

、公司名称：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校军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 镁及镁合金制品、焦炭、兰炭、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硅铁、水

泥及水泥制品、砖块的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７８

，

５９５．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４

，

８６４．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５

，

１５１．０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６

，

０１２．３５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１８

，

６５６．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１

，

２７０．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３７

，

６６２．１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６

，

０８６．７９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柒鑫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金石

镁业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８

、公司名称：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经济开发区栖凤路

８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姚统

注册资本：

５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阀门、给排水环保设备、污水处理设备、水表、仪器仪表、模具、铜铁制品、五金机械

配件、管配件、橡胶、塑料制品和建材的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

家禁止或限定企业经营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７

，

０７１．９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５０．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７２２．８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０６３．３８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８

，

３８８．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１２９．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９

，

７８６．５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０７８．５４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

司持有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４９％

的股权，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安

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８４．８１％

的股权。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仍认定为

公司关联方。

９

、公司名称：杭州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２３９

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杨洪峰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路外停车场经营、饮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期内

方可经营）。 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７８６．７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６１．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１

，

７８６．５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４７．１４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３０２．１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６．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为

１

，

９３２．６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４．６９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杭州盾安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１０

、公司名称：诸暨市盾安控股集团管理培训中心

企业性质：民办非企业

住所：诸暨店口镇中里村

法定代表人：王行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中层以上干部管理培训，中层以上干部会议，高级技工培训；民兵武装训练培训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４２．５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４５．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５６．５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８４．０５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４７．５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２３．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为

９５．０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７８．０５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诸暨市盾安控股集团管理培训中心全资社团法人。

１１

、公司名称：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诸暨店口文昌路

法定代表人：王行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材料的研究、开发、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摩托车零件及配件、家用电力器具、电子仪表、电动工具、通信设备、通用零部件、模具的研究、

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２

，

４７１．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２０９．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８３２．４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７．０８

万元。 （未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４

，

４１５．８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２

，

６８７．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５

，

１８１．３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２２．１３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１２

、公司名称：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齐林喜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切片、磨、抛

光、多晶锭、多晶切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系统、多晶硅副产物综合利用产品；生产：氧（压缩的或

液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的）；氩（压缩的或液化的）批发（无储存设施、无仓储）；矿产品、建材及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劳保用品、办公用品、包装材料购

销；厂房及建筑物、仓库房屋建筑物的施工；管道工程建筑、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产品特

征、特性检验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生产制造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维修及租赁；经营进出口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３

，

４６７５．４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６

，

２２９．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８６

，

６６６．９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５

，

４１５．３３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５４

，

１４７．７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８

，

８４２．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６１

，

７８４．２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２

，

７２６．５９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嘉兴智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３２％

的股权，嘉

兴智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３

、公司名称：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赵智勇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自动化控制系统、建筑智能化系统、供热计量系统、楼宇自控系统产品的研发、设

计、制造、销售；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检修：阀门与驱动装置、泵、液压和气压动力机

械及元件、通用零部件及配件、通用仪器仪表；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母公司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１

，

３１６．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

，

９９９．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

，

９４０．４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２

，

８７７．１９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１

，

２３５．８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３

，

２５０．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２１

，

８４０．６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２５１．９２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

司持有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４９％

的股权。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浙江盾安智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仍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１４

、公司名称：浙江盾安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湖西村

法定代表人：王建表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施工：自动化、智能化控制系统及产品，计量仪器、仪

表，软件产品（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

，

７４９．６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６６０．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３４９．３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５．２１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

，

０４７．７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２６５．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

，

４７８．６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９５．６８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

司持有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４９％

的股权，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

江盾安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浙江盾安自控科技有限公司仍

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１５

、公司名称：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１９０

号

法定代表人：杨洪峰

注册资本：

２８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预包装食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信息技术、电子机械及相关产

品；科技投资；销售：电子机械及相关产品；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

一切合法项目。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母公司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６８

，

７０９．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０

，

９００．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

，

１６８．４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４

，

１４６．９５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７０９

，

０９７．３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０

，

８９０．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７

，

９３８．９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２６５７．０５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

８６．８１％

的股权。

１６

、公司名称：浙江森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香樟路

２

号泛海国际中心

Ａ

幢

１９－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喻波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花卉、林木、草坪、蔬菜的生产、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的

设计、施工、养护；经营进出口业务；花盆、天然及人造景石、植物栽培基质、有机肥的研究、开发、

销售和技术咨询，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８８

，

９５３．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０９

，

８０３．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３

，

３５３．３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０

，

５６８．６６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９９

，

２６６．８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０４

，

６６７．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８９

，

８５４．６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４

，

７８７．２７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森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０．２５％

的股权。

１７

、公司名称：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冯忠波

注册资本：

３

，

３３３．３３

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研究、开发、维修：轨道交通设备、运输设备、通风设备及零部件，电气

机械及器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４１３８．３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８１．４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７１５．６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８６３．７０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４３３２．１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８２．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８７４．２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７０１．４５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浙江盾安轨道交

通设备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 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忠波同时担任浙江

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

１８

、公司名称：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如皋经济开发区盾安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姚统

注册资本：

５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站阀门、电站辅机制造、销售；阀门检修；发电机组配件、发电成套设备销售；电

站阀门生产技术研究、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４

，

６４９．９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８

，

２０９．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２０７．１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０２３．９４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７

，

１６９．１３

万元， 净资产为

９

，

４３４．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４

，

４５３．４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２２４．８６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

前持有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４９％

的股权，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南

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仍认定

为公司关联方。

１９

、公司名称：浙江易企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泰安路

２３９

号盾安发展大厦

２１

层

２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周学军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电

子商务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批发、零售：家用电

器、数码产品、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服装、日用百货、工艺礼品、工艺美术品、办公用品、一般

劳保用品、化妆品（除分装）、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除食

品、药品）；零售：卷烟、雪茄烟；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经营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２３４．８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５０．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７０７．０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４９．７２

万元。 （未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

，

０１０．４８

元，净资产为

７７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

入为

４

，

６６９．０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６．９２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的配偶的兄弟周学军先生持有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

公司

３７．５０％

的股权，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易企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

、沈阳中兴新一城商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２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杨洪峰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兼零售；保健食品经营；冷热饮品制售。 一般经营项目：（外资比例小于

２５％

）商品

展览展示服务策划、企业投资策划及管理；商场经营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房屋场地租赁；农副产

品收购（国家限定的除外）；停车场服务、包装服务、物业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验光

配镜，皮革养护；金银饰品、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建筑材料、钟表眼镜（不含隐形眼镜）、珠宝首饰、

纺织品、针织品、化妆品、文化体育用品、办公用品、服装鞋帽、皮革制品、箱包、皮草、健身器材、儿

童玩具、工艺美术品、汽车零配件、五金工具、装饰材料、花卉、观赏鱼、家用电器、照相器材及配

件、通信设备及配件、计算机及软件辅助设备、孕婴用品、农副产品、计生用品（医疗器械除外）、图

书、报刊、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自营商品的进出口业务；节能产品技

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金融信息咨询服务除外）。 （须经审批或取得许可证经营的，须经审批或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１

，

６９４．６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７

，

７０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

，

６０２．４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６

，

６９０．９７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７

，

０８９．８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８

，

４００．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２０

，

９８２．８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０

，

６９５．７７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沈阳中兴新一城商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洪峰同为盾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民

泽科技有限公司

８６．８１％

的股权。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公司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信用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上述

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审批程序

１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采购及销售商品、出租及承租房产、提供劳务、垫付水电费等，交易价

格均参照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合适的付款方式。

２

、关联交易所履行审批程序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作出相关规定，并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了公

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分别与交易关联方签订了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能保证提供对方合格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 关联交易在同类产品销售和采购中所占比重较小，对公司当期及以后生产经营和财务方面的

影响也较小。

２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

要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未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良影响，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

１－１１

月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

下：

公司与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发生购买及销售商品、出租及承租房产、提

供劳务、垫付水电费等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

行；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我们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与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发生购买及销售商品、出租及承租房产、

提供劳务、垫付水电费等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进行；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４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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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浙江盾安禾田金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禾田”）、浙江盾安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机械”）等下属子公司

向浙江多吉盛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多吉盛”）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工具、配件及

设备等，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与其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由于浙江多吉盛法人代表及董事长姚新泉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之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姚新义、冯忠波、李建军、江挺候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浙江多吉盛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３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泰安路

２３９

号

１７

层

４

、法定代表人：姚新泉

５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 经营范围： 不带储存经营：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具体经营范围详见浙杭安经字【

２０１７

】

０６００４９５３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供应链技术、

通讯设备技术、电子产品、监控设备、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楼宇智能化技术；批发、零售：机

械设备、焊接材料、机电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日用百

货、办公用品、一般劳保用品、饲料、特种设备、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化肥、第一类医疗器械、

第二类医疗器械；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电设备安装维修［除电力设施承装（修、试）］、五金工具

维修、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工程招标代理、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普通货运；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含下属分支机

构经营范围。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７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４

，

４３４．５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

，

０４６．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１

，

７２６．９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４

，

１８３．５４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６

，

３８９．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６

，

８０５．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８０

，

３０７．３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７２．０７

万元。 （未经审计）

８

、关联关系：

浙江多吉盛法人代表及董事长姚新泉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之控

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公司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信用良好，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采购工具、配件及设备等，是以正常生产经

营为前提的市场选择行为，可借助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平台的统一采购，在确保品质基础上降

低公司子公司的采购成本，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向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采购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审批程序

１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工具、配件及设备等，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价

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２

、关联交易所履行审批程序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作出相关规定，并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公司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进行了规范。 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与交易关联方签订合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关联方保证提供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平台的统一采购，有效降低公司子公司采购成本。

关联交易对公司当期及以后生产经营和财务方面的影响较小。

２

、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对于生产经营是必要的；

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未对

公司独立性造成不良影响，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２０１８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４

，

２３９．９９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

２０１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

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事前审核意见如下：

１

、公司下属子公司向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采购工具、配件及设备等，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交易

总额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交易利用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综合采购平台，能增加商谈能力，

有利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并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所有交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董事会、股东大会

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１

、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没

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

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浙江多吉盛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４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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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１５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一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其中：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

表决。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

３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

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五）

７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股东：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１９０

号智汇领地科技园

Ｂ

座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提案

序号 提案内容

１

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议

案

１

、

２

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公司将

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２

、议案

２

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议案具体内容

议案

１

、

２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

１．００

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现场登记方式：

（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股东，请于会议登记日，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资格证明文件、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法人股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请持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

２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请于会议登记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

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请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出席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

原件，以备查验。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１９０

号智汇领地科技园

Ｂ

座

２５

楼证券投资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冰、林楠芳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６

、

８７１１３７９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５１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１９０

号智汇领地科技园

Ｂ

座

２５

楼证券投资部。

２．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１１

２

、投票简称：盾安投票

３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

弃权。

４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

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表

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公司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

”视为弃权，“同

意”、“反对”、“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总议案

√

１．００

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９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２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１９０

号智汇领地科技园

Ｂ

座

２５Ｆ

公司会议室。

３

、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发出表决单

９

份，收到有效表决单

９

份。

４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４

项议案：

１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议

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预计本次征收补偿事项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产生影响， 可能会对

２０１８

年末预收账款、

短期借款科目产生影响；预计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影响额为

４．５

亿元一

５．８

亿元，并相应影响其

他财务指标。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本次征收补偿事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影

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为准。

２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６

）。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３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还议案尚需提供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

１０７

）。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公司拟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８

）。

三、备查文件

１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１０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２

、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１１９０

号智汇领地科技园

Ｂ

座

２５Ｆ

公司会议室。

３

、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发出表决单

５

份，收到有效表决单

５

份。

４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２

项议案：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监事申维武、杨小波作为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监事申维武、杨小波作为关联监事回避表决，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2018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三


